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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

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的

约定，现将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

计划”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六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会议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5月12

日，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20日17:00止。 2025年6月24

日，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集合计划管理

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

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701,087,217.95份， 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

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272,966,550.60份， 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38.93%，未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中

列支。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自计票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二、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六个月滚动持有

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公证书

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的约定，

现将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集合

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

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会议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5月12日，投票表决

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20日17:00止。 2025年6月24日，在本集合

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集合计划管理人授权的两

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162,020,853.75份， 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

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116,920,240.29份， 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72.16%，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参加大会且有权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98,081,919.96份集合计划份

额同意，6,728,538.29份集合计划份额反对，12,109,782.04份集合计划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大会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对应的集合计划份额的83.89%， 达到三分之二

以上（含三分之二），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中

列支。

二、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6月24日

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集合

计划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1、赎回选择期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对于原份额持有人持有计划份额，

管理人于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3日设置5个交易日的赎回选择期。 赎回选择

期期间，可供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做出选择（如赎回、转出等），赎回选择期内赎回

或转出不收取赎回费。拟赎回、转出集合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应在不晚于2025年7月3

日15:00前提交赎回、转出申请。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时间。

赎回选择期间未赎回、未转出的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份额将默认结转为华夏

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应类别的基金份额。

在赎回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况，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同意

豁免《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2、本集合计划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安排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

行本集合计划的正式转型。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7月4日起暂停办理赎回业务，并启

动办理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

3、《华夏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在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办妥后，《华夏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届时将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

基金” ）另行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看。

《华夏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

具体安排以华夏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 投资者届时可登录华夏基金网站（www.

ChinaAMC.com）查询详细信息。

四、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公证书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 “《资产管理合

同》” ）的约定，现将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本集合计划”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议案” ）， 会议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5月12

日，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20日17:00止。 2025年6月24

日，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集合计划管理

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

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1,920,733,451.21份， 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1,252,478,264.32份， 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65.21%，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参加大会且有权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1,050,214,527.81份集合计

划份额同意，87,282,760.48份集合计划份额反对，114,980,976.03份集合计划份

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大会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集合

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对应的集合计划份额的83.85%， 达到

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中

列支。

二、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6月24日

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集合

计划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1、赎回选择期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对于原份额持有人持有计划份额，

管理人于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24日设置20个交易日的赎回选择期。 赎回选

择期期间，可供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做出选择（如赎回、转出等），赎回选择期内赎

回或转出不受持有期限制且不收取赎回费。 拟赎回、转出集合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应

在不晚于2025年7月24日15:00前提交赎回、转出申请。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时间。

赎回选择期间未赎回、未转出的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份额将默认结转为华夏

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对应类别的基金份额。

在赎回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况，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同意

豁免《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2、本集合计划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安排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

行本集合计划的正式转型。 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7月25日起暂停办理赎回业务，并

启动办理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

3、《华夏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在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办妥后，《华夏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届时将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

基金” ）另行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看。

《华夏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

具体安排以华夏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 投资者届时可登录华夏基金网站（www.

ChinaAMC.com）查询详细信息。

四、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

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公证书

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

的约定，现将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

集合计划”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增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会议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5月

12日，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20日17:00止。 2025年6月

24日，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集合计划管

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

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144,800,422.95份， 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

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69,604,348.17份， 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48.07%，未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中

列支。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自计票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二、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增利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公证书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和《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

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 “《资产管理合

同》” ）的约定，现将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本集合计划”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合计划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

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 ），会议权益登记日为2025

年5月12日，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5月15日起，至2025年6月20日17:00止。 2025

年6月24日，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集合

计划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计票，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

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截至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本集合计

划总份额为562,703,563.97份， 参与投票的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

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300,015,764.14份， 占权益登记日集合计划总份额的

53.32%，达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条件，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参加大会且有权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239,671,677.55份集合计划

份额同意，11,619,950.50份集合计划份额反对，48,724,136.09份集合计划份额弃

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大会且提交有效表决票的集合计划

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对应的集合计划份额的79.89%， 达到三分

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符合《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和《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公证费），不从集合计划财产中

列支。

二、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6月24日

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集合

计划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三、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1、赎回选择期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对于原份额持有人持有计划份额，

管理人于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3日设置5个交易日的赎回选择期。 赎回选择

期期间，可供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做出选择（如赎回、转出等），赎回选择期内赎回

或转出不受持有期限制且不收取赎回费。 拟赎回、转出集合计划份额的投资者应在

不晚于2025年7月3日15:00前提交赎回、转出申请。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时间。

赎回选择期间未赎回、未转出的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份额将默认结转为华夏

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对应类别的基金份额。

在赎回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况，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同意

豁免《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2、本集合计划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安排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 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

行本集合计划的正式转型。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7月4日起暂停办理赎回业务，并启

动办理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

3、《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在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办妥后，《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届时将由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夏基金” ）另行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看。

《华夏债券优化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的具体安排以华夏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 投资者届时可登录华夏基金网

站（www.ChinaAMC.com）查询详细信息。

四、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

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

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信证券债券优化一年持

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公证书


